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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营造新一轮开放新高地的建议

（一）重塑优势，开放经济再上台阶
1.打造空、铁、港联动的全球重要战略资源配置中心和亚太地区

重要开放门户
继续深化实施“以港兴市、以市促港”的发展战略，推动宁波舟

山港港口能级提升，最大限度利用整合海港资源平台。加强区港联
动，延伸、优化国际贸易产业链。发展港口高端航运服务，打造港航
物流服务集聚区以及高端、总部型航运物流企业集聚平台，提高宁波
中心贸易城市的地位。建设宁波铁路口岸，与义乌联动，延伸义新欧
铁路连线，加速构建融入“一带一路”战略对外开放的门户、国际货
物运输的枢纽。依托大湾区以及宁波与上海两地的高铁连接，接轨上
海借力发展，提升宁波空港吞吐能力；依托中国-中东欧国家“16+
1”合作平台，尽早引进、开通宁波到中东欧等地的定期直飞航线。

2.打造投资贸易便利化先行服务体系，优化营商环境
借鉴《上海扩大开放100条》，研究制定“宁波版对外开放100

条”。放宽金融业等服务业准入和汽车、飞机、船舶等制造业外资股比
限制，构筑更加开放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体系。提升海关特殊
监管区综合服务水平，探索实行“海关特殊监管区+开发区”建设和管
理模式。以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为牵引，在开办企业、获得施工许可
等环节，借鉴上海“事前承诺+事后检查”为主的审批管理新方式，创
新对外资审批管理方式。出台实施知识产权相关行政法规，建立知识
产权保护机制，优化法治环境，营造市场化、国际化、法治化、便利
化的一流营商环境。

3.发挥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的优势，扩大保险业对外开放
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，允许开展为投保人拟定投保方

案、选择保险人、办理投保手续，协助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进行索
赔，再保险经纪业务，为委托人提供防灾、防损或风险评估、风险管
理咨询服务等业务。降低外资保险公司设立的限制条件，支持外资设
立合资人身险公司。设立海外投资统保平台或财产保险公司；支持海
外金融和保险机构金融机构入驻，开拓航运融资、资金管理、商业保
理、信用评级等航运金融服务新业态。以区域性再保险中心、国际航
运保险中心、保险资金运用中心建设为抓手，加快国家保险创新综合
试验区建设。以“一带一路”再保险业务为重点，发展离岸保险业
务，推进更高层次的金融市场开放。

（二）培育动能，凝心聚力搭平台
1.以“一带一路”综合试验区和中国-中东欧“16+1”经贸合作

示范区为统领，积极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、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
区等平台落地实施

创新贸易便利化措施，加快标准检测认证互认，发挥中国—中东
欧国家贸易便利化国检试验区作用，推动建成检验检疫贸易便利化服
务中心。鼓励中东欧大型企业在宁波设立区域总部。建设中东欧商品
快速检测实验室，打造中东欧商品集散中心、直销中心和交易展示中
心。推进中东欧（宁波）贸易物流园建设，完善中东欧商品仓储和物
流中心布局。进一步落实赴中东欧旅游直航、旅游包机、快捷签证等
问题。

尽快出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、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等相关的
具体实施方案及细则。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推进打造民营经济
创新创业新高地，形成全球供应链中高端集成中心——汇集总部企
业、研发中心等，开发更多新材料、新工艺，打造利益共享、能级提
升的跨区域产业链。以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构建以临空经济指向性产
业为核心，以航空贸易物流、临空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现代临空产业体
系，促进港产城融合以及经济发展质量、效率、动力变革。

同时，充分发挥各开发区和经济区的能级平台作用，进一步建设
梅山保税港区、宁波保税区等重要开放平台，力推杭州湾经济技术开
发区和梅山国际物流产业集聚区等重点产业平台发展，在引进外资、
出口服务、产业发展方面形成规模效益。

2.积极争取宁波纳入浙江自贸区扩片，搭建大平台
及时关注自贸区、自贸港的政策走向，争取浙江自贸区试点范围

延伸扩大到宁波市域，谋划联动北仑、梅山、春晓、大榭开发区、宁
波保税区等区域，形成“一区多片”布局。

尝试复制上海自贸试验区投资管理制度以及沿海捎带、启运港退
税等政策，减少和取消对外商投资准入限制，提升梅山、大榭和穿山
港区对国际中转货源的吸引力和配置力；依托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
示范区，进一步建设油品、铁矿石、液体化工等大宗资源性商品交易
平台，推动油气能源全产业链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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